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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团委官方微信公众号


学院招生与就业办公室联系电话：
0514-87997337、87993999、87994013







扬州大学广陵学院新生入学须知
一、新生入学需持下列有关材料办理报到注册手续
1．《录取通知书》、《准考证》、《居民身份证》。
2．党团组织关系。党的组织关系，由县级或县级以上党委组织部开具党员正式组织关系介绍信，经中共扬州市委组织部转至扬州大学广陵学院（扬州地区考生党的组织关系，由县（市、区）党委组织部或扬州市教育局党委开出党员介绍信，经扬州大学党委组织部转至广陵学院）；团的关系通过团员证由当地团委转入扬州大学广陵学院团委。
3．近期一寸免冠正面半身同底版照片15张。
4．个人档案。录取新生凭《录取通知书》到所在中学或单位领取经密封的个人档案材料，报到时上交所在系。
5．《扬州大学广陵学院学生人口信息表》（见附件四，户口迁入学校的还须提供《户口迁移证》）。新生户口迁移遵循自愿原则。新生凭《录取通知书》在当地派出所办理户口迁出手续，入学报到时办理转入手续。户口迁入到我院的新生须注意：①户口迁入部门名称为扬州大学广陵学院，地址为扬州市江阳中路136号；②户口迁移证上应盖有省级公安机关和迁出地派出所的户口专用章，裁剪处同时盖骑缝章；③迁移证上内容必须为机打，字迹清晰，且不得涂改；④在大学学习期间，江苏省内学生可以办理一次户口迁出或迁入手续，省外学生不能办理此项业务（服兵役、退学或开除学籍等除外）。
6．不参保意见征集单（附件六）。
7．根据教育部要求，招生学校应随《录取通知书》同时寄发《录取考生信息确认表》，但各省、市（自治区）执行方法不一致，凡收到《录取考生信息确认表》的新生报到或者办理有关手续时需提供《录取考生信息确认表》，未收到的则无需提供。
二、乘车指南
新生报到时，请购买到达扬州火车站或扬州汽车站（东站、西站）的车票，在扬州火车站或扬州汽车站下车，然后转乘公交线路至扬州大学广陵学院江阳路北校区（见附件二）。报到当日，我院在扬州火车站和扬州汽车站设有服务点，未在他处设立接待和服务点。
如乘飞机，出机场后乘机场大巴到扬州市区，再乘出租车到我院路北校区。
三、报到注册
1．2017级新生报到时间为：2017年9月9日。
2．报到地点：扬州市江阳中路136号（路北校区）。
3．因故不能按期入学者，应事先向学院招生与就业办公室请假。请假一般不得超过两周，超过三天者需提供有关证明。未经请假或请假逾期未报到者，除因不可抗力等正当事由以外，视为自动放弃入学资格。
参军入伍学生应向院招生与就业办公室提交保留入学资格申请表及相关证明材料，学院保留入学资格至退役后两年。
4．新生入学后，可于2017年10月底在全国普通高校学籍查询系统（http://xjxl.chsi.com.cn）查询本人学籍信息。学院在三个月内按照国家招生规定对其进行复查。复查合格者领取学生证，不合格者由学院区别情况按有关规定予以处理，直到注销学籍。
四、公寓用品
为方便新生，学生公寓（宿舍）生活用品由学院集中招标采购，保证质量，学生自愿购买（用品配置清单见附件三）。
五、缴费事项
1．各项应缴费用详见《扬州大学广陵学院2017年全日制本科生学年制学费收费标准》（附件七）和《扬州大学广陵学院2017年学费、住宿费及其它费用收费项目及标准》（附件八）。各项费用包括学费、住宿费、公寓用品代办费、体检费、军训服装费、大学生参加城镇居民医疗保险费、教材费。
2．根据学校规定，我院学生全面实行银行代理收费。请详细阅读《储蓄卡使用说明》，于开学一周前办理存款，并办理改密码激活手续，以便学院收取费用。新生在建行龙卡上除存足上述应缴费用外，还应额外存款51元以上，学院将提前为新生从龙卡中预转50元至“校园一卡通”账户上（校园卡在新生报到后到班主任处领取），以确保新生报到当日即可持卡在校内就餐、洗浴、购物等。
3．新生应保管好存款凭据，以便需要时查对。
4．家庭经济困难的同学，江苏考生请参照《2017江苏省大学生资助政策简介》第4页 “江苏省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办理助学贷款（附件九）；江苏省外考生请参照《高校本专科学生资助政策简介》办理助学贷款。   
六、联系电话（见附件一）
七、安全须知
报到期间，注意人身、财物安全，牢记“六不要”，即：不要理睬陌生人搭讪；不要向外人泄露个人重要信息；不要吃不明食物；不要乘座任何非正规营运车辆；不要向任何陌生人汇款、缴费；不要将行李交给陌生人看管，贵重物品务必随身携带。
进校后，除附件中列出的收费项目外，学院一个月内不会收取任何费用，之后收取任何费用也要以班主任在班级公布为准，切勿上当受骗。
我市已普及共享单车，请尽量不要携带非机动车进入校园。
八、微信公众号
扬州大学广陵学院官方微信公众号：glxy1998，扬州大学广陵学院团委官方微信公众号：glxytw，扬州大学广陵学院团委，为大家提供校园资讯、青春快讯、文体新闻、安全提示等即时信息。


扬州大学广陵学院
二○一七年七月

附件一：
各系科联系电话
	系科名称
	党总支副书记
	联系电话
	辅导员
	联系电话

	文法系
	汪  伟
	13952727399
	陈  莹
	18552575998

	经济管理系
	杨卫琴
	15062849616
	叶晓枫
	13771616489

	机械电子工程系
	花奇芹
	13952795199
	孙一昕
肖  璐
	13064888878
13813170686

	土木电气工程系
	周为琴
	13852407230
	赵建国
	18205250337

	化工与医药系
	徐  杰
	13645255116
	孟  昕
	18951055622

	旅游与艺术系
	崔丽蓉
	15949065266
	王  磊
	15152737515



友情提醒：
为了方便新生同学了解学院相关情况，为新生报到提供服务，学院指定了各系老师建立了QQ群，除此之外学院没有建立任何QQ群，也不会要求新生办理任何经营性质的业务，请新生同学周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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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名称：文法系2017新生群                 群名称：经济管理系2017新生群
群号：654810017                           群号：654813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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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名称：机械电子工程系2017新生群          群名称：土木电气工程系2017新生群
群号：645547535                            群号：654827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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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名称：化药与医药系2017新生群             群名称：旅游与艺术系2017新生群
群号：654319080                             群号：628124085




扬州汽车站、火车站、机场
至扬州大学广陵学院校区交通指南
[image: G:\2017年招生工作\普高\录取\2017录取工作手册\学校交通图(7.13)]
1. 自驾车
报到当天，请服从学院统一指挥，到指定的临时停车地点停车：荷花池校区蓝球场或体育馆周围。
特别提醒：江阳中路正在改造施工中，不宜驾车驶入。
2.乘坐汽车
（1）西部客运枢纽
①乘坐101路，从西部客运枢纽至扬州大学广陵学院站下车，向西200米左右，即到江阳路北校区南门。
   ②乘坐1路/1w路，从西部客运枢纽至仙鹤寺站下车，同站换乘29/29w路至江阳学院站下车，即到江阳路北校区北门。
    ③乘坐18路/18w路，从西部客运枢纽至南宝带小区站下车，同站换乘21路/29路/29w路至江阳学院站下车（1站车程），即到江阳路北校区北门。
（2）汽车东站
①乘坐101路，从汽车东站至扬州大学广陵学院站下车，向西200米左右，即到江阳路北校区南门。
     ②乘坐19路，从汽车东站至双虹桥站下车，同站换乘29路/29w路至江阳学院站下车，即到江阳路北校区北门。 
    3.乘坐火车
     ①乘坐18路/18w路，从扬州火车站至南宝带小区站下车，同站换乘21路、29路/29w路至江阳学院站下车，即到江阳路北校区北门。 
     ②乘坐101路，从扬州火车站至扬州大学广陵学院站下车，向西200米左右，即到江阳路北校区南门。
     ③乘坐16路/16w路，从扬州火车站至京华城·怡景苑站下车，同站换乘21路至江阳学院站下车，即到江阳路北校区北门。
4.乘坐飞机
出机场后，可乘机场大巴到扬州市区，再换乘出租车到江阳路路北校区。

附件二：
扬州大学广陵学院2017年奖学金、助学金一览表

	名称
	金额（元/人）
	人数
	总额

	奖学金
	　
	　
	　

	国家奖学金
	8000
	3
	24000

	国家励志奖学金
	5000
	144
	720000

	特等奖学金
	6000
	10
	60000

	校长一等奖学金
	2000
	333
	666000

	校长二等奖学金
	1000
	1291
	1291000

	中博诚通奖学金
	1000
	40
	40000

	五亭桥缸套奖学金
	4000
	72
	288000

	擎天柱奖学金
	1000
	40
	40000

	国学奖学金
	1000
	15
	15000

	亿美奖学金
	1000
	12
	12000

	国际交流奖学金
	平均15000
	27
	400000

	助学金
	
	
	

	
国家助学金

	2000
	192
	384000

	
	3000
	544
	1632000

	
	4000
	192
	768000

	昌建广场爱心助学金
	1000
	30
	30000

	安普助学金
	1000
	20
	20000

	擎天柱助学金
	1000
	20
	20000



附件三：

扬州大学广陵学院2017级新生公寓用品配置清单

	序号
	品名
	规格及主要质量技术标准
	数量

	1
	盖胎
	2000mm×1500mm一等品梳棉胎，重2.5kg
	1

	2
	盖胎
	2000mm×1500mm一等品梳棉胎，重1.5kg
	1

	3
	垫胎
	2000mm×90mm一等品梳棉胎，重2.5kg
	1

	4
	被套
	2050mm×1600mm全棉（有编码）
	2

	5
	枕套
	660mm×420mm，全棉（有编码）
	2

	6
	床单
	2100mm×1100mm，全棉，（有编码）
	2

	7
	蚊帐
	1950mm×900mm×1650mm，涤纶
	1

	8
	枕芯
	640mm×380mm，白色涤棉面料，重600g
	1

	9
	床席
	1950mm×850mm（竹席）
	1

	10
	枕席
	650mm×480mm（竹席）
	1

	11
	面盆
	360mm，塑料一等品
	1

	12
	脚盆
	420mm，塑料一等品
	1

	13
	刷牙杯
	90mm，塑料一等品
	1

	14
	水瓶
	5磅，塑料一等品、瓶胆甲级
	1

	15
	牛津包
	900mm×500mm×450mm（印字）
	1




注：  1、棉胎、被套、床单等质量要求执行FZ/T62009等最新标准；
2、被套、枕套、床单三件套，印染花纹及颜色相同，统一指定；
3、公寓用品需成套购买，不拆分选配。为确保自带床上用品能与床铺相适应及学生宿舍的整齐划一，所带床上用品尺寸、颜色等建议与学校“公寓用品规格及主要质量技术标准”相关要求一致。





附件四：                       
扬州大学广陵学院学生人口信息表
户口是否迁移（   ）

	姓  名
	
	性别
	
	政治面貌
	
	（照片张贴处）
（1寸，近期免冠黑白、彩色均可）

	曾用名
	
	民族
	
	宗教信仰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文化程度
	
	

	婚姻状况
	
	身高
	cm
	血型
	
	

	身份证号码
	
	

	籍  贯
	         省        市（县）
	出生地
	         省         市（县）

	原户口详址
	

	系科
	
	专业
	

	班级
	
	学号
	
	电话（本人）
	

	社会关系
	姓  名
	称  谓
	住址或服务处所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填写说明
  1、将户口迁入学校的，请在右上角“户口是否迁移”后（  ）里打“√”，不将户口迁入学校的打“×”。
2、“籍贯”是指祖父长期居住地。
3、“社会关系一”填写父亲或母亲；“社会关系二”填写与自己不在同一户口簿上的其他亲戚，如伯父、叔叔、舅舅、姑姑、姨娘等。
4、班级、学号在入学报到时填写。
5、血型不清楚的，请到正规医院化验。
6、户口迁入的同学，需提交本表及户口迁移证；未迁移户口的仅交此表。
7、入学报到时，请将该表上交班主任或相关负责人，由各系汇总后送交保卫工作办公室。
8、毕业离校时，须将户口迁出学校。
附件五：
高等学校学生及家庭情况调查表
学校：              院（系）：              专业：                  年级：      
	学生本人基本情况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民族
	

	
	身份证
号  码
	
	政治
面貌
	
	入学前
户口
	□城镇
□农村

	
	家  庭
人口数
	
	毕业
学校
	
	个人
特长
	 

	
	孤  残
	□是□否
	单 亲
	□是□否
	烈士子女
	□是□否

	家庭
通讯
信息
	详细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联系电话
	（区号）－

	家庭成员情况
	姓  名
	年龄
	与学生关系
	工作（学习）单位
	职业
	年收入
（元）
	健康状况

	
	
	
	
	
	
	
	

	
	
	
	
	
	
	
	

	
	
	
	
	
	
	
	

	
	
	
	
	
	
	
	

	
	
	
	
	
	
	
	

	影响家庭经济状况有关信息

	家庭人均年收入          （元）。学生本学年已获资助情况                        
                                                             。
家庭遭受自然灾害情况：                                       。
家庭遭受突发意外事件：                                       。
家庭成员因残疾、年迈而劳动能力弱情况：                                    
                                                             。
家庭成员失业情况：                                            。
家庭欠债情况：                                                。
其他情况：

	签    章
	学生
本人
	
	学生家长或监护人
	
	学生家庭所在地乡镇或街道民政部门
	经办人签字：

单位名称：
（加盖公章）
        年   月   日

	民政
部门
信息
	详细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联系电话
	   （区号）－


注：1、本表供学生申请家庭经济困难认定和申请国家助学贷款用。可复印。
2、请如实填写，到家庭所在地的乡（镇）或街道民政部门核实、盖章，开学后交给班主任。
附件六：
关于大学生参加扬州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致学生家长的一封信  
尊敬的学生家长：
为进一步完善我校学生的医疗保障体系，保障基本医疗需求，根据《关于将大学生纳入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实施意见》（苏政办发[2009]46号）、《扬州市区高等学校在校大学生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行办法》（扬府办发[2009]158号）和《扬州市政府关于印发扬州市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实施方案的通知》（扬府发【2017】55号）等文件精神，现将我校大学生参加扬州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以下简称“参保”）可享受的政策及相关事宜告知如下：
一、学生医疗保险筹资标准
新年度学生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每年130元，财政补助标准为470元。
二、学生个人缴费及参保办法
学生在校期间参保，遵循自愿原则，采取“进校时一次性征求意见（无特殊情况在校期间不变更），分年度收费和投保”的办法。对于新生，因无法预先征求意见，为保证入学报到工作顺利开展，学校将按规定标准统一预收保费，开学后再汇总、核对学生的参保意愿，弃保者学校将退还预收的保费。以后年度学校将按上年度参保情况收费并续保（学校建议，学生休学期间亦应参保），因特殊情况需变更参保意愿的，应在新学年开学初向学校提出参保或弃保申请。
三、学生参保后的医疗待遇详见《扬州大学学生基本医疗管理暂行办法》（学生入学后将由学校统一发放，您亦可从网上下载阅读）。
若您的孩子不参保，请填写所附《不参保意见征集单》并签名确认。


扬州大学广陵学院

……………………………………………………………………………………………………………………………………
不参保意见征集单
	不参加医保

	财务编号
	学生姓名
	不参加医保原因
	家长签名

	　
	　
	　
	　








注：1．“财务编号”详见装有银行卡的封袋。 
2．开学报到时，请将此单交所在系老师。
附件七：
扬州大学广陵学院2017年全日制本科生各专业学费收费标准

	序号 
	专业名称
	层次
	学制年限
(年)
	学费标准
(元/生.年)

	1
	国际经济与贸易
	本科
	4
	14000

	2
	法学
	本科
	4
	14000

	3
	社会工作
	本科
	4
	14000

	4
	汉语言文学
	本科
	4
	14000

	5
	英语
	本科
	4
	14000

	6
	广播电视学
	本科
	4
	14000

	7
	工商管理
	本科
	4
	14000

	8
	市场营销
	本科
	4
	14000

	9
	会计学
	本科
	4
	14000

	10
	财务管理
	本科
	4
	14000

	11
	人力资源管理
	本科
	4
	14000

	12
	旅游管理
	本科
	4
	14000

	13
	工程管理
	本科
	4
	14000

	14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本科
	4
	15000

	15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汽车工程）
	本科
	4
	15000

	16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本科
	4
	15000

	17
	电子信息工程
	本科
	4
	15000

	18
	通信工程
	本科
	4
	15000

	19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本科
	4
	15000

	20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本科
	4
	15000

	21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本科
	4
	15000

	22
	软件工程
	本科
	4
	15000

	23
	土木工程（交通工程）
	本科
	4
	15000

	24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
	本科
	4
	15000

	25
	建筑电气与智能化
	本科
	4
	15000

	26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本科
	4
	15000

	27
	水利水电工程
	本科
	4
	15000

	28
	化学工程与工艺
	本科
	4
	15000

	29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本科
	4
	15000

	30
	制药工程
	本科
	4
	15000

	31
	环境工程
	本科
	4
	15000

	32
	统计学
	本科
	4
	15000

	33
	园林
	本科
	4
	15000

	34
	护理学
	本科
	4
	16500

	35
	视觉传达设计
	本科
	4
	16500

	36
	环境设计
	本科
	4
	16500

	37
	服装与服饰设计
	本科
	4
	16500

	38
	旅游管理（中美大学生双向交流项目）
	本科
	4
	14000
赴美交流学习的费用另外缴纳


附件八：
扬州大学广陵学院2017年学费、住宿费及其它费用收费项目及标准
	收费单位
	扬州大学广陵学院
	收费许可证号
	1000480630

	收  费  项  目
	收费标准        （元/生）
	收费文件号
	备注

	学费
	人文社科类
	14000
	苏价费
（2013）154号
	

	
	理工科类
	15000
	
	

	
	医学、艺术类
	16500
	
	

	住宿费
	公寓化宿舍
	1200-1500
	扬价费68号（2014）
	统一先按1500预存，入学后按实际住宿标准结算

	代收费
	公寓用品代收费
	485.9
	苏价费（2007）270号
	统一预配，不要可退；按实结算，多退少补

	
	新生体检费
	20
	
	

	
	军训服装费
	72.8
	
	

	
	大学生城镇居民医疗保险费
	130
	今年先按130元预收，具体标准按扬州市新文件执行补缴
	自愿参保，不保可退

	
	书本讲义代办费
	1200
	
	按实结算，多退少补

	
	说明：1.学费、住宿费、医保费按学年收取，其他为一次性收取。
2.上述费用均通过龙卡收取，请同学们对照有关标准，在报到前一周足额存款。


单位：元/生


附件九：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办理指南
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新生：
您好！目前我院只受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收到录取通知书后，如需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可在暑假期间向入学前户籍所属区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申请受理，贷款金额上限为8000元。
在学生户籍所在地办理过生源地助学贷款的同学，如果学费已经全部缴纳，可以直接注册入学。年底江苏省资助中心将贷款金额划拨到学校后，再由学校退还给学生。
办理过生源地助学贷款而没有足额缴纳学费的同学请按以下程序办理：携带经生源地学生资助中心盖章的贷款《受理证明》到新生报到现场“生源地助学贷款确认处”开具证明      携证明在现场缴费注册。
提醒：因生源地助学贷款上限为8000元，其余学费学生须足额缴纳后方可注册入学。

扬州大学广陵学院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账户信息
户名：扬州大学广陵学院
银行帐号：514902190210501
开户银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扬州广陵支行
高校开户行行号：308312006036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3200004660170742
江苏省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江苏省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是由国家开发银行江苏省分行委托我省各级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和结算代理金融机构，面向江苏籍在省内外普通高校就读的家庭经济困难在校生和新生，学生和家长（法定监护人）作为共同借款人，在学生入学前户籍所在地办理、以借款人信用作担保的国家助学贷款。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的学生必须通过贷款资格审查，符合条件的学生在暑假期间向入学前户籍所属区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申请受理（详见“2017年度江苏省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指引”），国家开发银行终审通过后贷款资金统一划拨至借款学生本人账户。
☉学生在校期间和毕业后3年为“不还本金、只付利息”的宽限期。学制超过4年或应届毕业生攻读研究生学位、第二学士学位的，相应延长宽限期但不调整贷款期限。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资格审查：每年上半年，省内高校非毕业班学生向高校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申请，应届高考录取新生在考前向其所在高级中学申请，专转本新生、就读于省外普通高校的非毕业班学生和前两类申请结束后因突发事件急需资助的学生向入学前户籍所属区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申请。
☉申请时须提供学生和共同借款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户口本、学生本人在当地邮储行开办的借记卡，以及：(1)省内高校在校学生还须提供本人学生证原件、通过所在高校贷款资格审查后取得的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证明；(2)应届高考录取新生还须提供大学录取通知书原件、通过所在高级中学贷款资格审查后取得的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证明；(3)就读于省外普通高校的学生提供所在高校出具的家庭经济困难认定证明和学生证原件，前两类申请结束后因突发事件急需资助的学生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借款学生和共同借款人应严格履行还款义务，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的利息按年计收，自毕业第4年起每年12月20日前按“等额本金法”分期偿还本金和贷款利息（最后一笔本金和利息于合同到期年份的9月20日偿还）。
◇在我省高校就读的非江苏籍学生若想获得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资助，请向入学前户籍所在省份的省级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咨询。
◇在一个学年内，每名学生只可以接受一种国家助学贷款资助，已经获得贷款的学生不得重复申请；获得国家助学贷款资助的学生，同时可以在政策范围内申请国家奖助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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